
《检察日报》胡健华 陈云程

“既然你们把我当儿子，我就把你们当爸妈，免费好礼送给你。”一边打着亲情牌，一边把价值仅几百

元的商品吹嘘成上千元，诈骗团伙在半年时间内以“免费送礼品”的方式诈骗了460余名农村老年人。日

前，经江苏省兴化市检察院提起公诉，该诈骗团伙的38名被告人因犯诈骗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至

拘役三个月不等，各并处罚金10万元至5000元不等。同时，追缴的诈骗所得103万余元已全部发还给

被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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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1

合计

债务人名称

苍南县喜敏纸业
有限公司

债权情况
本金

2649599.36

2649599.36

利息（计算至2022年8月15日）

7330465.89

7330465.89

应支付律师费

5000

5000

保证人等

由温州信德电力配件有限公司、苍南县
四海塑料制品有限公司、苏朝阳、王嘉
敏在合同约定的范围内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苏守强承担连带还款责任。

抵押物情况

由苏守强名下位于温州市龙港镇东方大厦16层C室的房产及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抵押物证载建筑面积144.04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6.39平方米，土地使用权性
质为出让住宅，抵押金额188.5万元；由王大根名下位于温州市龙港镇龙翔路812号的房产及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抵押物证载建筑面积158.20平方米，土地使用权
面积51平方米，土地使用权性质为划拨住宅，抵押金额208万元；由王丽君名下位于温州市龙港镇江滨商住楼C幢303室的房产及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抵押物证载
建筑面积86.93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13.6平方米，土地使用权性质为出让住宅，抵押金额65万元；由王孝田名下位于苍南县钱库镇绿波南路1-2号、1-3号的房产及土
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抵押物证载建筑面积350.02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82.10平方米，土地使用权性质为集体建设用地，（未做抵押登记）抵押金额200万元。

方道训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方道训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签订的《债

权转让协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所合法拥有的本
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已依法转让给方道训，中国华融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

公告之日起向方道训履行相关义务。
方道训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

人，从公告之日起向方道训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
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联系电话：13506537711、0571-87689526。特此公告。
方道训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2023年11月27日

注：1.上表本金基准日为2022年8月15日，本金、利息等数据为中国华融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内部数据，实际金额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

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结果为准；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

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的担保人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或法院判决等法律文件为准。

序号

1
2
3
合计

借款人名称

国本建设有限公司
丁豪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亿厨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23年10月18日）
借款合同编号

平银义分贷字20160802第006号
平银义分贷字20160525第003号
平银义分贷字20150918第004号

本金
3095.99
1499.99
799.77
5395.75

欠息
2779.64
888.49
577.23
4245.36

担保物
（含抵质押物）
无
无
无

担保人

国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金尧龙、叶金凤、金玲娟、刘康康
义乌福斯特工艺品有限公司、浙江丁豪制版有限公司、丁信荣、任芬仙、黄巧敏、孙金荣
浙江红泰工贸有限公司、应林滔、应春华、应益男

备注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温州可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温州可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签署的

《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编号：JX2-BW4WZKZ-ZZ2306日期：2023年11月15日），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
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
转让给温州可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温州可
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温州可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
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温州可争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
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3735668314

温州可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8072192789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温州可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23年11月27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
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3年10月18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

保人应支付给温州可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
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
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
的，并已由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

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
任。

法院公告
2023年11月27日

（2023）浙1004民初5069号
林苏琴（身份证号码：3326261977****2483）：

本院受理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为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外出地址不
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1004民初5069号
民事判决书。判令：被告林苏琴于本判决发生法律
效力之日起10日内偿还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借款本金35299.88元及截至2023年1月30日的期内
利息287.1元，逾期利息14590.42元，并支付自2023
年1月31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月利率14.355‰计
算的逾期利息。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938元，公告费560元，由被告林苏琴负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04民初4432号

蒋发姣、彭勇：本院受理原告应赛君与被告蒋发
姣、彭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外出住址不详，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1004民初4432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一、被告蒋发姣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
日起10日内偿还原告应赛君借款本金38828元，并赔

偿自2023年8月3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全国银行
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的利息。二、被告彭勇在被告蒋发姣的财产依法强制
执行后仍不能履行的部分承担保证担保责任。三、驳
回原告应赛君其他的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72元，公告费560元，合计

1332元，由被告蒋发姣、彭勇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23民初4382号

林金凤：本院受理原告陈爱凤诉你为房屋租赁合同
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
浙1023民初4382号起诉状副本及证据、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应诉通知书、光盘、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民事
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本院定于2024年1月11日上午8时30分在本院十一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天台县人民法院

（2023）浙1081民初11660号
刘日刊：本院受理原告温岭市国胜鞋料复合有限公

司诉你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廉政监督卡、民
事诉讼风险提示书、规制虚假诉讼告知书、民事裁定书、
司法公正在线应用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2024年1月22日上
午9时20分在温岭市人民法院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温岭市人民法院

养生好礼免费送

2021年11月初，兴化市安丰镇某

村的广场上来了3名男子，用热闹的广

播吸引了很多老年人围观。其中一名

男子潘某热情地讲解着养生知识，并宣

传石斛产品，还给现场听讲的老年人免

费发放鸡蛋。75岁的徐大叔也被吸引，

成了忠实听众。除了领取鸡蛋，听讲的

老年人只需要带800元现金给讲课的潘

某看一下，就可以参与抽取电饭煲、铁

皮石斛酒等奖品。现场许多老年人都

受到了鼓动，积极参加活动并拿到了心

仪的奖品。徐大叔在展示了随身携带

的800元现金后，也顺利抽到了一盒花

茶。

在宣讲的第5天，潘某又动员听课

的老年人携带2700元现金，到兴化免

费旅游参观。于是，徐大叔与其他二十

几名村民每人带着2700元现金坐上了

潘某等人安排的大巴车，来到兴化参观

寺庙、乘坐游船，午饭过后还来到一处

生产基地参观了石斛生产线。

参观结束后，在生产基地的会议

室，徐大叔见到了其他几十名和他们一

样免费参观后来听课的老年人。

“健康就是福，养生是关键。你们

就像我的爸爸妈妈一样，这里的养生好

礼都可以免费送给你们，请帮我们多多

宣传。”在主持人夏某的介绍下，自称是

公司销售经理的陆某开始向徐大叔等

人推销石斛产品。

等到了领奖环节，在陆某一声声热

切的“爸爸”“妈妈”中，现场包括徐大叔

在内的老年人们都纷纷掏出2600元现

金换得一张卡片，还收到了药酒、花茶

等奖品。活动结束之后，潘某告诉付款

的老年人，到家下车后便可以凭卡领回

2600元现金。徐大叔等人信以为真，满

心欢喜地登上了返程的大巴车，而潘某

等人并未同车返回，同车的只有一名驾

驶员和一名乘务员。

然而，直到大巴车径直离开，徐大

叔等人也没有收到返还的2600元，这

时他们才意识到被骗，因觉得即使报警

也找不到潘某等人，徐大叔和其他受骗

的老年人便想着就这样算了。直到

2022年5月24日，徐大叔在网上看到

国家开展打击整治养老诈骗的消息，回

想起自己的遭遇，他这才来到当地派出

所报警，“带回家的奖品根本不值几个

钱，我们都被骗了”。

依法介入引导侦查取证

经公安机关立案侦查，陆某及6名

涉案金额较大的小组长很快被抓获归

案，其他31名犯罪嫌疑人也陆续主动投

案自首。至此，这个打着宣传养生产品

的幌子在农村行骗的犯罪团伙被一网

打尽。

原来，2021年10月底，赋闲在家的

陆某与夏某等几个朋友商量，以免费送

礼品、免费旅游的方式到农村地区物色

有消费能力的老年人。通过互相介绍，

很快他们便组织起了有着38名成员的

犯罪团伙。

根据分工，潘某、吴某等27名小组

长负责分头到兴化市及周边地区农村，

物色、组织有购买能力的老年人到生产

基地参观，再由陆某等5名上层人员以

主持人、销售经理、会计等身份登场宣

讲，通过先买后退款的方式，营造全场

产品免费赠送的假象，再将定价2600

元的“大礼包”推销给现场的老年人，而

被害人拿到的礼品实际成本仅有400元

左右。

短短六个月的时间内，通过上述方

式，陆某等38人已共计骗得103万余

元，共有460余人受骗。案发后，兴化市

检察院依法提前介入，针对销售型诈骗

中行为人的非法占有目的、被害人是否

因行为人的虚假宣传陷入错误认识、行

为人的虚假宣传是否属于诈骗罪中的

“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等问题，引导公

安机关开展侦查取证。

分层处置，科学量刑

2022年10月21日，公安机关将陆某

等人涉嫌诈骗罪一案移送至兴化市检察

院审查起诉。承办检察官审查后发现，该

团伙中有两名犯罪嫌疑人不仅有犯罪前

科，而且根据犯罪情节，量刑已经达到有

期徒刑以上刑罚，遂及时作出追捕决定。

同时，根据每名犯罪嫌疑人在诈骗

活动中的地位和所起作用，该院决定对

涉案的犯罪嫌疑人进行分层处理：将上

层管理人员中主动策划并实施主要诈

骗活动的陆某认定为主犯，夏某等起辅

助作用的4名上层管理人员认定为从

犯，根据该团伙的全部诈骗数额量刑；

27名到乡镇物色老年人的小组长、被小

组长雇用或直接参与诈骗活动的6人，

根据其各自实际骗得的金额量刑。

同年12月31日，兴化市检察院以

陆某等38人涉嫌诈骗罪提起公诉。兴

化市法院开庭审理后，于日前作出上述

判决。

免费领养生大礼包，套路！

姚雯 漫画


